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钦州市大宗农产品销售应急预案的通知

钦政办函〔2022〕8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钦州市大宗农产品销售应急预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2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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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大宗农产品销售应急预案

为确保我市大宗农产品正常销售和价格基本稳定，做好大宗

农产品销售应急工作，有效预防和及时解决我市大宗农产品因各

类因素出现的滞销问题，最大程度减轻农民经济损失，保持农业

产业稳定发展，更好促进乡村振兴，制定本预案。

一、总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围绕实施

“建大港、壮产业、造滨城、美乡村”四轮驱动战略，明确我市

大宗农产品应急销售的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响应机制、处置类

别和工作措施，特别是当我市产期的大宗农产品出现部分或大部

分滞销时，能够快速联动应急、多措并举，全力以赴减轻农民经

济损失，助力乡村振兴。

（二）适用范围。

1. 本预案适用于在本行政区域内因季节性滞销、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或其他事件引起的大宗

农产品滞销卖难问题。

2. 本预案适用的大宗农产品种类为水果类、蔬菜类、水产

品类产品（详见附件）。

3. 我市未列入本预案的规模化种植的农产品，当出现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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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滞销卖难时，应参照本预案，由相关召集人和专责小组参

照本方案职责分工进行应急处理。

（三）工作要求。

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分类处置、分级负责、社会参

与、农民自救”相结合原则，建立完善市、县、镇、村四级响应

机制，做到统一协调、分级负责、职责明确、分工合作。

二、组织机构

建立钦州大宗农产品销售应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

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由市人民政府协管副秘书长、市农业农村

局和市商务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召集人；市委农办，市农业农村局、

市商务局、市供销社分管负责同志任副召集人；市委网信办，市

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管

局、市乡村振兴局，市工商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

邮政管理局，广西农垦通润发展有限公司及各县区人民政府等单

位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

联席会议下设 7 个专责小组，职责分工如下：

（一）预警监测组。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

市商务局、市供销社，广西农垦通润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

负责做好大宗农产品生产调度、市场监测、价格监管、成本调

查等工作；及时发布预测预警信息，根据情况启动预警机制，

协调解决大宗农产品因产销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的滞销卖

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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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销售流通组。由市商务局牵头，市委网信办，市发展

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社，市工商联，市总工会、团市

委、市妇联，广西农垦通润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负责做好

全市大宗农产品销售问题处置工作；组织开展农产品流通工作，

通过建设农产品市场、冷链物流、仓储设施等推进大宗农产品流

通；组织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和促销等活动，推动市内外采购商

与农产品生产企业、合作社、个人等形成稳定的产销合作关系；

对接区内外大型电商平台，推动网上销售大宗农产品；指导、推

动做好大宗农产品出口工作；在各类信息平台积极发布相关待销

产品信息；组织开展工会福利采购、爱心采购、公益采购，组织

相关群体参与各类大宗农产品促销活动；协调解决大宗农产品因

季节性滞销、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的滞销卖难问题。

（三）物流保障组。由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市公安局、市商

务局，市邮政管理局等单位参与，负责加强物流保障，落实好有

关大宗农产品的“绿色通道”政策，协调解决大宗农产品因物流

受阻或中断等因素导致的滞销卖难问题。

（四）质量品控组。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市农业农村局、

市商务局等单位参与，负责加强大宗农产品市场监管，依法追究、

严厉打击产品质量、计量、价格等方面的违法行为；协调解决大

宗农产品因质量安全事件等因素导致的滞销卖难问题。

（五）舆论宣传组。由市委网信办牵头，市农业农村局、市

商务局等单位参与，负责加强大宗农产品销售舆情监控，及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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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真实信息，引导正确舆论导向；根据大宗农产品销售情况，指

导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开展促销公益宣传；协调解决大宗农产品因

负面舆论等因素导致的滞销卖难问题。

（六）资金保障组。由市财政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市农

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供销社，广西农垦通润发展有限公司等

单位参与，负责根据各专责小组工作需要，研究落实有关大宗农

产品的促销经费、促销补贴，指导市直业务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

资金奖励或补贴扶持政策；协调解决大宗农产品因产销价格倒置

等因素导致的滞销卖难问题。

（七）现场组织组。由各县区人民政府按辖区分别牵头负责，

市委农办、市委网信办，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乡

村振兴局、市供销社，市工商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

市邮政管理局，广西农垦通润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负责落

实联席会议的相关精神，完善相关机制和制度；根据各专责小组

的需要，完成相关工作的组织及落实；组织各镇（街道）做好采

摘、装运、交通协调及防疫等现场工作。

三、响应机制

（一）响应条件。因季节性滞销、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或其他事件导致大宗农产品滞销卖难

时，监测预计产品滞销数量占全市该产品总产量的 70%以上、产

品市场价格低于成本价、影响区域为 1 个（含）县区以上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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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启动预案。

（二）处置程序。大宗农产品销售问题处置流程为：启动预

警机制—确定处置类别—开展处置工作—报告处置结果。

由联席会议预警监测组及时对农产品滞销形势作出综合评

估，启动预警机制，根据滞销原因、产品数量、影响区域、紧急

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及时报告联席会议召集人，由联席会议

召集人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确定处置类别，由相应专责小组牵

头启动预案，协调组织开展处置应对，并在处置完成后及时报告

处置结果。

四、分类处置

（一）因产销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滞销卖难问题。由预警监测

组牵头，其他专责小组配合处置。

1. 了解产销信息不对称情况、原因、涉及区域、滞销状况，

制定处置促销方案，提出具体应对措施、责任分工、资金安排等。

2. 组织相关企业、本地经纪人到主销地开展推介销售。组

织动员区内外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流通企业、连锁超市

和电商平台、电商经营主体，与相应生产主体开展产销对接活动。

3. 根据事态组织开展爱心采购、公益采购，组织工青妇、

协会和大型企业等开展集采集配促销活动。

4. 根据事态落实应急促销经费和促销、采购补贴。

5. 做好外地客商、经纪人的对接和服务保障工作。

6. 抓好自治区大宗农产品销售应急工作联席会议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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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落实。

（二）因季节性滞销、自然灾害导致的滞销卖难问题。由销

售流通组牵头，其他专责小组配合处置。

1. 了解季节性滞销和自然灾害情况、原因、涉及区域、滞

销状况，制定处置促销方案，提出具体应对措施、责任分工、资

金安排等。

2. 根据事态在全国、全区、全市主流媒体、电商媒体、公

共信息平台等有针对性地发布销售信息、进行品牌宣传。

3. 根据事态组织区内外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流通

企业、连锁超市和电商平台、电商经营主体开展线上线下产销对

接活动，组织开展直播推介活动。

4. 根据事态组织开展爱心采购、公益采购，组织工青妇、

协会和大型企业等开展集采集配促销活动。

5. 根据事态落实减灾应急促销经费和促销、采购、物流

补贴。

6. 做好外地客商、经纪人的对接和服务保障工作。

7. 落实自治区大宗农产品销售应急工作联席会议相关工作

要求。

（三）因物流受阻或中断导致的滞销卖难问题。由物流保障

组牵头，其他专责小组配合处置。

1. 了解物流受阻或中断情况、原因、涉及区域、滞销状况，

制定处置工作方案，提出具体应对措施、责任分工、资金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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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事态组织事发县区及时开通临时物流“绿色通道”、

替代线路。根据事态组织有关县区或部门抢修、打通、恢复受阻

或中断的物流通道、线路、业务。

3. 组织在市内外主流媒体、电商媒体、公共信息平台等开

展相关宣传报道，做好舆论引导，及时通报工作进展，确保生产

基地和经纪人准确掌握信息，及时调整销售方案。

4. 根据事态组织开展爱心采购、公益采购，组织工青妇、

协会和大型企业等开展集采集配促销活动。

5. 根据事态落实应急促销经费和促销、采购、物流补贴。

6. 做好外地客商、经纪人的对接和服务保障工作。

7. 落实自治区大宗农产品销售应急工作联席会议相关工作

要求。

（四）因质量安全事件导致的滞销卖难问题。由质量品控组

牵头，其他专责小组配合处置。

1. 了解质量安全事件情况、原因、涉及区域、涉及品类、

滞销状况，制定处置工作方案，提出具体应对措施、责任分工、

资金安排等。

2. 根据国家、自治区有关规定，迅速组织权威机构开展质

量安全事件调查和综合评估，理清涉及区域、涉及品类，控制事

件影响范围，避免影响其他区域、其他品类。

3. 根据有关规定，迅速组织在全国、全区、全市主流媒体、

电商媒体、公共信息平台等发布调查情况，进行专家解读，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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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切，消除负面影响，避免事态扩大。

4. 根据事态组织新闻发布会、通风会、说明会，发布调查

及处理情况权威信息，做好舆论引导。

5. 针对可能受到波及的其他区域和品类，组织区内外大型

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流通企业、连锁超市和电商平台、电商

经营主体等开展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活动，组织开展集中宣传直播

推介活动。

6. 根据事态落实应急促销经费和促销、采购补贴。

7. 做好外地客商、经纪人的对接和服务保障工作。

8. 落实自治区大宗农产品销售应急工作联席会议相关工作

要求。

（五）因负面舆论导致的滞销卖难问题。由舆论宣传组牵头，

其他专责小组配合处置。

1. 了解负面舆论情况、原因、涉及区域、涉及品类、滞销

状况，制定处置工作方案，提出具体应对措施、责任分工、资金

安排等。

2. 迅速组织权威机构开展负面舆论涉及产品的调查和综合

评估，理清涉及区域、品类，控制事件影响范围，避免影响其他

区域、其他品类。

3. 根据有关规定，迅速组织在全国、全区、全市主流媒体、

电商媒体、公共信息平台等发布调查情况，进行专家解读，引导

舆情，消除负面影响，避免事态扩大。



－10－

4. 根据事态组织新闻发布会、通风会、说明会，发布调查

及处理情况权威信息，做好舆论引导。

5. 针对可能受到波及的其他区域和品类，组织区内外大型

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流通企业、连锁超市和电商平台、电商

经营主体开展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活动，组织集中宣传开展直播推

介活动。

6. 根据事态落实应急促销经费和促销、采购补贴。

7. 做好外地客商、经纪人的对接和服务保障工作。

8. 落实自治区大宗农产品销售应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相关

工作要求。

（六）因产销价格倒置导致的滞销卖难问题。由资金保障组

牵头，其他专责小组配合处置。

1. 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委牵头了解产销

价格倒置情况、原因、涉及区域、涉及品类、滞销状况，制定处

置工作方案，提出具体应对措施、责任分工等。市财政局牵头提

出相关资金筹措安排意见。

2. 根据事态落实促销活动及经费。

3. 针对可能受到波及的其他区域和品类，组织区内外大型

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流通企业、连锁超市和电商平台、电商

经营主体开展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活动，组织开展直播推介活动。

4. 实行大宗农产品供给总量调控，对该品类产品调优品种

结构、调整产业布局、提升品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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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做好外地客商、经纪人的对接和服务保障工作。

6. 落实自治区大宗农产品销售应急工作联席会议相关工作

要求。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联席会议牵头负责全市大宗农产品滞销卖

难问题处置的统筹、协调和指导，联席会议各专责小组、各成员

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落实责任、分类处置。各县区人民政府是本辖

区大宗农产品滞销卖难问题处置责任主体，参照市级方案，针对

辖区农业产业的发展实际，建立本辖区大宗农产品滞销联席会议

应急机制，根据分级响应要求落实人、财、物，确保处置工作高

效开展。

（二）政策保障。市财政局负责做好资金统筹，出现大宗农

产品滞销时，多方筹措资金用于应急促销。市商务局、市农业农

村局等部门根据促销情况，及时研究启动促销补贴。市商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加强本地优势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宣传推介和区外

市场开拓，提升市场吸引力和占有率。市、县区各行业部门要结

合本部门工作实际，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集中投入、各

负其责、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从部门预算安排的商贸

流通、宣传、产销对接等资金中统筹落实促销经费。各县区要落

实本县区大宗农产品销售应急工作职责，统筹资金对本县区销售

大宗农产品成效突出的农业龙头企业、流通企业和电商平台予以

奖励，提升销售钦州大宗农产品积极性。市交通运输局严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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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对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印发的《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内产品的车辆，免

收车辆通行费，确保销售流通便捷顺畅。

（三）信息保障。联席会议预警监测组建立大宗农产品监测

预警信息推送机制，根据自治区联席会议推送的相关预测预警信

息，及时组织各县区推送至生产基地及经纪人，指导其及时调整

销售节点、渠道及区域，确保产销通畅。

（四）人才保障。坚持营销经纪人本土化理念，针对当前国

内农产品销售线下线上融合发展的现状，加强农产品销售队伍和

网络销售平台建设。各县区要整合政策和资金，按“专营销、拓

市场、聚微利、争规模”原则，培育出一批精英营销经纪团队。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型的全产业链带头人，坚持控产能、

调品种、提利润，提升土地的产出价值，促进生产阶段的标准化

建设，提升应对各类突发不利因素的能力。积极将大型农产品批

发市场、农产品流通企业、连锁超市和电商平台、电商经营主体

等纳入应急销售队伍，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附件：钦州市大宗农产品销售应急预案适用的大宗农产品种

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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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钦州市大宗农产品销售应急预案适用的
大宗农产品种类一览表

一、水果类

种类
2022年预测

产量（万吨）

一般

上市时间
主要分布区域

香蕉 87.7
10 月上旬－

次年 1月中旬
浦北县大成镇、白石水镇、泉水镇等。

荔枝 42.2
5 月上旬－

7 月上旬

灵山县各镇，浦北县白石水镇、北通

镇、安石镇，钦北区新棠镇、长滩镇、

小董镇、板城镇、平吉镇等。

龙眼 11.7
7 月中旬－

8 月上旬

灵山县陆屋镇、檀圩镇，浦北县白石

水镇、龙门镇等。

芒果 12.2
7 月中旬－

8 月上旬
灵山县武利镇、三海街道等。

柑橘 50.7
11 月上旬－

次年 1月中旬

灵山县陆屋镇、三隆镇、那隆镇、檀

圩镇，浦北县龙门镇等。

火龙果 0.96
6 月中旬－

12 月下旬

灵山县旧州镇，浦北县白石水镇，钦

北区平吉镇等。

百香果 5.5
6 月中旬－

12 月下旬

浦北县白石水镇，钦南区那思镇、那

彭镇、那丽镇等。

黄皮 5 6 月中、下旬 浦北县白石水镇、北通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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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蔬菜类

种类
2022年预测
产量（万吨）

一般上市
时间

主要分布区域

辣椒 36
12 月－

次年 5 月

灵山县伯劳镇、武利镇、文利镇、石塘镇、陆

屋镇、旧州镇，浦北县白石水镇、北通镇、张

黄镇、福旺镇，钦南区那丽镇、那彭镇、那思

镇、久隆镇、东场镇、丽光场，钦北区大寺镇、

大直镇、平吉镇、青塘镇、贵台镇等。

普通

白菜
18.5 1月－12月

灵山县新圩镇、檀圩镇、三海街道、陆屋镇，

浦北县福旺镇、江城街道，钦南区尖山街道、

大番坡镇、康熙岭镇、沙埠镇，钦北区大垌镇、

那蒙镇、大寺镇等。

芥菜 13.3 1月－12月

灵山县新圩镇、檀圩镇、三海街道、陆屋镇，

浦北县福旺镇、江城街道，钦南区尖山街道、

大番坡镇、康熙岭镇、沙埠镇，钦北区大垌镇、

那蒙镇、大寺镇等。

黄瓜 17.1 3月－11月

灵山县陆屋镇、佛子镇，浦北县福旺镇、张黄

镇，钦南区久隆镇、那彭镇、那思镇，钦北区

大寺镇等。

白萝卜 10.7
10 月－

次年 1 月

灵山县新圩镇、檀圩镇、陆屋镇、三海街道，

浦北县福旺镇、江城街道，钦南区尖山街道、

大番坡镇、康熙岭镇、沙埠镇，钦北区大垌镇、

那蒙镇、大寺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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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产品类

种类
2022年预测
产量（万吨）

一般上市时间 主要分布区域

大蚝 30 全年

钦南区龙门港镇、犀牛脚镇、尖山街道、

沙埠镇、大番坡镇、康熙岭镇、东场镇、

那丽镇；茅尾海至龙门港七十二泾区

域、大风江区域；钦州港区沿岸宜养浅

海滩涂、老人沙海域、青菜头—红排石

海域、樟木环李子墩海域等。

南美白对虾 5.2

3 月－11 月（其

中 6 月－8 月、10
月－11 月集中上

市，3 月－5 月冬

虾上市）

钦南区沙埠镇、尖山街道、康熙岭镇、

大番坡镇、犀牛脚镇、东场镇、龙门港

镇、那丽镇；钦州港区水产养殖池塘片

区等。

金鲳鱼 1.5

全年（2 月－11
月上市量偏多，1
月和 12月上市量

偏少）

钦南区龙门港镇、犀牛脚镇、尖山街道、

东场镇、大番坡镇等镇（街道）沿岸养

殖池塘片区及宜养浅海海域，钦州港区

所属七十二泾海域及宜养浅海海域。深

水抗风浪网箱养鱼重点布局三娘湾南

部海域和钦州港区青菜头—红排石一

带海域等。

罗非鱼 3.6

全年（2 月－11
月上市量偏多，1
月和 12月上市量

偏少）

灵山县武利镇、伯劳镇、烟墩镇、那隆

镇、陆屋镇、石塘镇、旧州镇、平山镇、

太平镇、佛子镇、三隆镇、文利镇、灵

城街道、三海街道，浦北县安石镇、泉

水镇、张黄镇、三合镇、石埇镇、寨圩

镇、福旺镇、大成镇，钦南区康熙岭镇、

沙埠镇、久隆镇、那丽镇、那思镇、黄

屋屯镇，钦北区大直镇、大寺镇、平吉

镇、青塘镇、小董镇、贵台镇、长滩镇、

那蒙镇、大垌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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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2022年预测
产量（万吨）

一般上市时间 主要分布区域

官垌草鱼 2.3

全年（2月－11月

上市量偏多，1月

和 12 月上市量偏

少）

灵山县石塘镇、太平镇、新圩镇、檀圩

镇、那隆镇、伯劳镇、陆屋镇、武利镇、

旧州镇、平山镇、烟墩镇、三隆镇、文

利镇、佛子镇、灵城街道、三海街道，

浦北县官垌镇、六硍镇、平睦镇、寨圩

镇、福旺镇、乐民镇、龙门镇、白石水

镇、张黄镇、北通镇、大成镇、小江街

道、江城街道，钦北区大直镇、大寺镇、

贵台镇、板城镇，钦南区那彭镇、那思

镇等。

鲢鱼 2.0

全年（2月－11月

上市量偏多，1月

和 12 月上市量偏

少）

灵山县新圩镇、檀圩镇、那隆镇、伯劳

镇、陆屋镇、石塘镇、旧州镇、平山镇、

烟墩镇、太平镇、佛子镇、三隆镇、文

利镇、灵城街道、三海街道，浦北县安

石镇、乐民镇、六硍镇、泉水镇、白石

水镇、张黄镇、福旺镇、北通镇、大成

镇、小江街道、江城街道，钦南区康熙

岭镇、黄屋屯镇、沙埠镇、久隆镇、那

丽镇、那彭镇、那思镇、东场镇，钦北

区大寺镇、新棠镇、小董镇、大直镇、

板城镇、青塘镇、贵台镇、长滩镇、那

蒙镇、平吉镇、大垌镇、长田街道等。

鳙鱼 1.4

鲤鱼 0.8


